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住宅 提供住宅保障 量1 住屋持有型態 各類型住屋持有型態之戶數比率 主計處

（1）自有住宅戶數／臺北市住宅總戶數 81.94% 83.57% 81.91% 81.46% 82.54%

（2）租賃住宅戶數／臺北市住宅總戶數 11.20% 10.29% 11.21% 11.09% 9.37%

（3）其他（含借用） 6.86% 6.14% 6.88% 7.45% 8.09%

量2 被迫驅離住所 五年來，平均每年被迫驅離住所之戶數 工務局 70戶 45戶 9戶 3戶 2戶

提升足夠的住宅權利 質1 住宅權利 （1）有無立法住宅保障？及免被驅離住所保障 都市發展局 有 有 有 有 有

（2）有無婦女、特殊群體持有土地之困難？ 無 無 無 無 無

（3）有無婦女、特殊群體繼承土地或房子之困難？ 無 無 無 無 無

（4）有無婦女、特殊群體以自己名字抵押困難？ 無 無 無 無 無

量3 （1）一居住單元之房屋價格中位數與家庭年收入中位值之比值 地政局 10.44 13.20 15.21 16.85 17.64

（2）一居住單元之年租金中位數與租屋家庭年收入之中位數之比值 主計處 0.17 0.18 0.17 0.17 0.17

提供公平使用之土地 量4 每平方公尺土地價格中位數與家庭月所得中位數之比值 地政局

（1）高度發展區：指公共設備完善 1.29 1.42 1.60 1.74 1.90

（2）發展區：僅開闢道路 -        -        -        -       -       

（3）未開發區 -        -        -        -       -       

提升公平之購屋信用 量5 抵押債權比 （1）一年中辦理抵押購屋數(正式部門)與購屋數(all)之比率=抵押購屋數／購屋數 地政局 67.81% 71.49% 73.27% 73.75% 77.62%

（2）一年中非辦理抵押購屋數與購屋數之比率（1-（1）） 32.19% 28.51% 26.73% 26.25% 22.38%

提升基礎設施服務 量6 二百公尺以內可取得

飲用水的戶數比率
二百公尺以內可取得飲用水的比率 自來水事業處 99.83% 99.83% 99.81% 99.81% 99.81%

量7
（1）自來水接管戶數比率 自來水事業處 99.69% 99.74% 99.74% 99.76% 99.76%

（2）污水處理率 工務局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3）電力配表戶數比率=家庭配表戶數／家庭戶數
主計處(臺灣電力

公司)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4）電話接管（線）戶數比率 主計處 98.05% 97.29% 96.15% 95.96% 95.40%

量8 幼兒死亡率 小孩未活到5歲之比率=一年之中未滿5歲小孩死亡數／過去5年中總出生數 衛生局 0.11% 0.12% 0.10% 0.10% 0.11%

量9 犯罪率 每年每千人中的犯罪件數 警察局

（1）謀殺 0.02件 0.02件 0.02件 0.02件 0.03件

（2）強姦 0.09件 0.08件 0.07件 0.08件 0.05件

（3）竊盜 4.12件 3.63件 3.00件 2.69件 2.31件

質2 都市暴力 （1）有無警察認為是危險且不易接近的地區 警察局 無 無 無 無 無

（2）有無校園暴力情形 有 有 有 有 有

（3）有無防制家庭暴力的政策 有 有 有 有 有

（4）有無防範犯罪的政策 有 有 有 有 有

（5）有無武器管制 有 有 有 有 有

（6）有無受害者避難援助 有 有 有 有 有

促進社會融合與支持弱勢團體 量10 貧窮戶數 貧窮線下的戶數比率＝低收入戶戶數/戶數 社會局 1.94% 2.06% 2.05% 2.04% 2.01%

量11 兩性差異 （1）國中、小、高中學生數男女比率 教育局

             國小女 47.53% 47.46% 47.48% 47.52% 47.46%

             國小男 52.47% 52.54% 52.52% 52.48% 52.54%

             國中女 47.90% 47.72% 47.92% 47.98% 47.94%

             國中男 52.10% 52.28% 52.08% 52.02% 52.06%

             高中女 50.65% 50.82% 51.05% 50.83% 50.71%

             高中男 49.35% 49.18% 48.95% 49.17% 49.29%

（2）成人識字率（15歲以上） 民政局

             女 98.72% 98.82% 98.90% 98.97% 99.04%

             男 99.78% 99.80% 99.81% 99.83% 99.84%

（3）幼兒死亡率 衛生局

             女 0.11% 0.11% 0.09% 0.08% 0.10%

             男 0.10% 0.12% 0.10% 0.12% 0.12%

（4）平均餘命 衛生局

             女 85.25歲 85.33歲 85.63歲 85.89歲 …

             男 80.18歲 80.00歲 80.18歲 80.33歲 …

（5）就業率 主計處

             女 96.0% 96.3% 96.4% 96.8% 96.9%

             男 95.1% 95.2% 95.2% 95.3% 95.7%

（6）每萬女性參政率（每萬人中女性地方政府政務官、市議員、區長、里長之比率） 主計處 0.43 0.44 0.43 0.42 0.50

臺北市都市指標
資                       料

類別 Habit Agenda GUI 定義 備註填報單位

自來水事業處所採用之定義係用水人口數占

供水區域人口數的比率。

因年度間年齡別死亡率有時變動頗大，致造

成年度間平均餘命異常波動情形，故以近3年

合併人口資料編算，例如2014年平均餘命係

利用2012至2014年合併人口資料編算。

提供安全與健康生活的公平機會

促進人類集居地發展的兩性平等

房屋價格相對於收入

比

土地價格相對於收入

比

家庭連結公用設備水

準

房屋價格及租金之歷年均採平均數計算；家庭年收入

2008年以前採平均數，2009年以後採中位數計算。

每平方公尺土地價格中位數係指本市公告土

地現值住宅區各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中位

數；家庭月所得2008年以前採平均數，2009

年以後採中位數計算。

抵押購屋係指辦峻建物買賣移轉登記者所購

買建物存在有抵押設定。

依據臺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報告之「電話機普及率」。

社會發

展與消

除貧窮

依據臺北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報告。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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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類別 Habit Agenda GUI 定義 備註填報單位

促進均衡分布之集居地結構 量12 人口成長率 人口增加率 主計處 12.29 8.40 4.97 5.88 0.92

有效管理水之供需 量13 平均每人每天用水量 平均每人每天消耗之生活用水量（不含工業用水） 自來水事業處 329公升 326公升 326公升 327公升 326公升

量14 水價 在水價最貴的一年，每一千公升水價之中位數 自來水事業處 8.31元 8.43元 8.39元 8.33元 8.20元

減少都市人口 量15 空氣污染 PSI大於100之站日數 環保局 16站日 17站日 6站日 11站日 8站日

量16 廢水處理 廢水經不同型態處理之比率 工務局

第一級處理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第二級處理 65.35% 63.57% 62.61% 58.97% 63.27%

第三級處理 0.63% 0.61% 0.44% 0.77% 0.80%

量17 固體廢棄物處理 各類固體廢棄物處理之比率 環保局

（1）衛生掩埋法 -        -        -        -       -       

（2）焚化 39.71% 36.16% 39.32% 39.24% 39.03%

（3）露天傾倒 -        -        -        -       -       

（4）回收 53.35% 57.48% 53.95% 54.20% 54.77%

（5）燃燒 -        -        -        -       -       

（6）其他 6.94% 6.36% 6.73% 6.56% 6.20%

防災和集居地重建 質3 災害預防及減輕工具
（1）有無建物安全規範

都市發展局

建築管理工程處
有 有 有 有 有

（2）有無敏感地劃設
工務局

大地工程處
無 無 無 無 無

（3）有無公私建物自然災害保險 財政局 部分 部分 部分 部分 部分

量18 旅運時間 單程工作旅次之平均花費時間（以分鐘計包含所有運具） 交通局 30.59分 30.24分 30.60分 29.63分 28.5分 上下午平均通勤時間。

量19 運具模式 使用各類型交通運具工作旅次之比率 交通局

（1）私車 49.20% 50.70% 51.20% 52.10% 48.00% 汽車及機車。

（2）火車與電車 18.90% 22.70% 20.50% 20.50% 22.80% 火車及捷運。

（3）公車與迷你巴士 18.90% 13.70% 17.70% 15.80% 15.00% 公車及交通車。

（4）腳踏車 3.40% 2.30% 3.30% 1.30% 3.20%

（5）步行 4.70% 7.40% 4.40% 6.90% 5.30%

（6）其他 4.90% 3.20% 2.90% 3.30% 5.70% 計程車、未回答及其他。

質4 執行地方環境計畫 （1）是否落實永續發展的長期策略規劃（包含主要夥伴） 環保局 是 是 是 是 是

（2）是否實施地方環境行動計畫（包含主要夥伴） 是 是 是 是 是

經濟

發展

輔導小企業，尤其是女性開設者 量20 非正式部門就業人口
含公有市場攤商、批發市場攤商、列管攤販、有證攤販、及地下街攤販。

產業發展局

市場處
14,888攤 14,870攤 15,002攤 14,353攤 13,702攤

質5 公私合作 （1）五年內有無主要公共事業與私人公司建立合夥關係？ 財政局 有 有 有 有 有

（2）如果有，有多少件？ 166件 169件 170件 151件 146件

量21 都市產值

全國GNP╳（臺北市家戶所得／全國家戶所得） 主計處 25,494億元 26,436億元 26,441億元 28,052億元 29,025億元

量22 失業率 （失業人口／勞動力人口）×100 主計處 4.4% 4.3% 4.2% 4.0% 3.8%

政府 質6 地方自主程度 1、不需經由中央同意

（1）自訂地方稅（所有／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

（2）自訂使用者付費（所有／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

（3）借款（所有／一些） 所有 所有 所有 所有 所有

（4）可自行定奪計畫合約（所有／一些） 大部分 大部分 大部分 大部分 大部分

2、是否由上層機關轉入之專款在地方預算審定過程前即知道？ 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

鼓勵並支持市民參與 質7 有無正式的參與程序：

（1）主要道路與快速道路提案 交通局 有 有 有 有 有

（2）分區變更 都市發展局 有 有 有 有 有

（3）主要公共計畫 工務局 有 有 有 有 有

質8 有無以下措施：

（1）審計 主計處 有 有 有 有 有

（2）制式合約的提供 工務局 有 有 有 有 有

（3）公務人員失職的懲處 人事處 有 有 有 有 有

（4）政風制度 政風處 有 有 有 有 有

量23 地方政府收入與支出 （1）每人可分配之地方政府收入（每年之總收入／人口數）收入採地方總預算歲入決

     算審定數〈不含公債及賖借收入、移用以前年度歲計賸餘〉。
財政局 62,291元 60,505元 59,758元 70,043元 68,187元

（2）每人資本支出（每年資本支出／人口數），資本支出不含債務還本。 11,635元 10,171元 8,436元 7,709元 8,900元

質9 參與國際合作 （1）有無加入國際組織或城市聯盟 秘書處 有 有 有 有 有

（2）有無直接進行城市援助 有 有 有 有 有

財政局促進地方自治和強化地方政府

1.係以本市污水處理廠及新北市八里廠處理

  本市之污水量統計。

2.廢污水經初級處理量/廢污水收集量*100%

  廢污水經二級處理量/廢污水收集量*100%

  廢污水經三級處理量/廢污水收集量*100%

自2010年起，自來水事業處所採用之定義係當年每

1,000公升用水之平均單價。

1.都市產值應涵蓋產業、政府、家庭、生產者等四部

  門，因受限資料取得困難，僅以家庭面比率估算。

2.根據2008SNA將原國民生產毛額(GNP)改稱為國民所

  得毛額(GNI)。

3.國民所得統計每5年配合相關最新調查結果進行校

  正，爰修正歷年資料。

確保鄉鎮市都會地區之簡便治理

依促參法辦理之案件共計45件，依本市市有財產委託

經營管理自治條例辦理案件101件。

政府治理之透明度及

可信度

國際

合作

主要規劃決策之市民

參與

促進有效與對環境友善之運輸系

統

增進國際合作與夥伴關係

支持與實施地方環境計畫和地方

21議程機制

1.固體廢棄物：指環保局清潔隊收集清運之

  廢棄物，不包含清除機構清運廢棄物。

2.「回收」：指以變賣廠商再利用之回收物

  及養豬廚餘。

3.「其他」：指以堆肥法處理之廢棄物。

涉及建築物本體之結構或設備安全管理事

宜。

鼓勵公私部門合作並增加就業機

會

公有市場7,909攤、批發市場1,712攤、列管攤販數

2,097攤、有證攤販1,729攤及地下街255攤。

環境

管理

衛生下水道工程

處


